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人工智能应用实训

基地装修工程设计服务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路 388 号

联系人：冯老师

联系电话：020-84630949

二、中介服务名称

设计技术服务

三、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

1. 中介服务机构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乙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

级（或以上）资质。

2. 需回避的机构：无。

3. 其他要求：

中选机构须接受项目业主对设计成果的审查，并按要求配合完成

后期变更、现场复核等工作。

四、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1. 项目基本情况



人工智能应用实训基地装修工程，包括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实

训室、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岗课赛证融通实训中心、人工智能应用实

践基地实训室改造、人工智能+财贸综合实训室，共计 7 个场室升级

改造。

项目位于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校内，改造总面积约 858 平

方米，本次装修改造主要针对现有场室的空间布局、水电线路、装饰

装修、通风照明、智能化配套设施等进行优化升级，以满足人工智能

相关专业实训教学、技能培训、竞赛承办等多元功能使用需求。

2. 服务类型及具体内容

前期工作：现场踏勘、现状测绘、现状图绘制（含拆除图）；

方案设计：根据项目需求提供方案设计及效果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完成施工图设计文件，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筑、

结构、电气（含弱电智能化）、给排水、暖通、消防等专业；

预算编制：编制设计概算及预算文件；

设计变更：施工过程中如需设计变更，及时出具变更图纸及预算

（重大变更应同时提交计算书）；

配合服务：配合施工图审查、设计交底、图纸会审解答、施工过

程中的技术指导、洽商变更、竣工验收等全过程设计服务。

3. 服务要求

设计成果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设计规范、消防规范、安全标准。

中选机构应进行现场踏勘，对现状进行测绘复核，确保变更方案

可实施。



设计深度应达到施工图深度，并配合项目业主完成变更图审、施

工交底及验收。

服务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20 个日历日内提交全部设计成果

（含复核计算书、变更图纸等）。

4. 质量及后续服务要求

设计文件须通过第三方审图机构审查（若需）。

在施工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技术交底、现场配合及设计变更服务。

项目竣工验收前，配合业主完成相关验收工作。

五、 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

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按约定时间提交成果。

服务地点：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履行方式：中选机构须在项目现场进行必要的踏勘、复核，并在

其办公场所完成设计图纸及计算文件；根据业主要求参加现场会议。

六、 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

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报价方式：报总价

计价标准：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 20000 元。报价不得超过该

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七、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服务期为 20 个日历日，自

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中选机构须在服务期内完成全部设计、复核及

成果交付。

八、 验收

验收时间：本项目通过验收后 10个工作日内。

验收程序：由项目业主组织验收。

验收标准：设计成果完整，内容符合合同约定及本采购需求书要

求。图纸深度达到施工图要求，并满足国家及地方现行规范、标准。

消防、结构安全等专项复核通过。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

验收不合格的，中选机构应根据整改意见在 5个工作日内免费整

改完毕并重新提交。

若整改后仍不合格，中选机构应无偿整改至验收合格止，否则项

目业主有权终止合同并追责。

九、 结算方式

本项目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全部设计成果交付并通过验收后，

按设计服务项目结算评审审定价一次性支付款项。支付前中选机构须

提供等额有效增值税发票。

十、 违约责任



中选机构逾期交付设计成果的，每逾期 1天，按合同总额的 0.5%

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5天，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

若设计文件存在重大错漏导致工程返工或安全事故的，中选机构

应赔偿项目业主全部直接及间接损失。

十一、 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不得与法

律法规及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规定抵触。

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可向项目业主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 备注

1. 若行业主管部门已发布合同范本，双方应使用该范本；若无，

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本采购需求书自行拟定。

2. 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标的内容、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

限、地点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须与本采购公告及中选结果

一致。

3. 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

定。


